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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55,542,872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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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市场地位及主要产品情况1、自产农药业务
（1）自产农药业务基本情况及市场地位①公司是二甲戊灵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拥有全产业链生产研发体系
公司是一家积极推进环保型农药发展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环保、高

效、低毒农药二甲戊灵的原药、中间体、制剂，是国内仅有的具备二甲戊灵原药、中间体、制剂全产业
链生产研发能力的细分龙头企业。

公司目前自产农药业务的产业链覆盖农药医药中间体、农药原药及农药制剂，拥有一套完整的
科研开发、中间体生产、原药合成及制剂加工体系。公司注重技术研发，以自主研发为主，以合作开
发为辅，并能够将科研成果持续转化成生产力。目前在农药医药中间体生产、原药生产及制剂生产
等各个环节，以公司自主研发的核心工艺技术为支撑，公司生产的二甲戊灵原药浓度及杂质含量已
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并在同类企业中具有成本优势，从而具备成为跨国农药企
业合格战略供应商的能力。②二甲戊灵凭借安全、环保、低毒等良好性能，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二甲戊灵最初应用于棉花、玉米等旱田作物除草，随着使用成本的降低及对生态环保要求的提
高，二甲戊灵逐步扩大应用范围，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棉花、玉米、花生、大蒜、甘蓝、白菜、韭菜、洋
葱、烟草、姜等多种旱田及水稻旱育秧田。二甲戊灵凭借其安全、环保、低毒等良好性能，对乙草胺、
氟乐灵等选择性除草剂形成广泛替代，已经在欧盟、北美、日本等发达地区大规模使用。在广阔的发
展中地区，二甲戊灵的应用主要受制于其较高的市场价格，经过以本公司为主要代表的企业的不懈
努力，通过持续的全产业链技术创新，二甲戊灵的生产成本得以大幅降低，直接促进了二甲戊灵在中
国、印度等发展中地区的推广使用。

（2）公司自产农药业务目前主要产品及用途如下：
序号

贝斯美（中间体类）

1

2
3
4

江苏永安（原药及制剂类）

1
2

产品名称

4-硝

3-硝
戊胺

3-胺

二甲戊灵原药

二甲戊灵制剂

用途

是除草剂二甲戊灵的关键中间体，也是生产饲料级维生素B2
（核黄素）的重要原料。

是3-胺、3-硝基-2-甲基苯甲酸和3-硝基邻苯二甲酸等产品
的原料，用作医药和农药中间体，用于生产抗炎镇痛药甲灭

酸等。
是除草剂二甲戊灵的关键中间体。

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合成中间体，广泛应用于染料和医药的合
成，是抗炎镇痛药甲灭酸的主要原料。

高效、低毒、低残留，广谱禾本科和阔叶杂草类苗前选择性除
草剂原药，不可直接使用。

由二甲戊灵原药配制而成的制剂，可直接使用。
（3）自产农药业务主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公司自产农药业务主要产品为环保、高效、低毒农药二甲戊灵的原药、中间体、制剂，而农药产业

链由农药中间体、农药原药合成和制剂加工组成，自产农药业务上下游产业链如下图：

（4）自产农药业务的经营模式
公司当前的自产农药业务包括4-硝等中间体、二甲戊灵原药和二甲戊灵制剂等产品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①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独立的采购部门，负责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相关设备的采购工作。公司会根据原

材料价格变动情况采用储备采购等措施，有效降低了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②生产模式
公司采购主要原材料邻二甲苯后，先通过硝化反应生成4-硝，再通过化学反应生产出戊胺，最后

加工成二甲戊灵原药及制剂。③销售模式
公司生产的4-硝及戊胺等中间体部分对外销售，部分用于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江苏永安继续加

工成二甲戊灵原药及制剂后，再对外销售。公司针对农药中间体、原药及制剂的境内外市场制定不
同的销售政策，并针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销售模式。a.国内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国内销售的自产产品主要有农药医药中间体、二甲戊灵原药及制剂。由于不同产品的
下游客户不同，公司采取直销模式或者与经销商合作的模式进行销售。中间体及二甲戊灵原药主要
客户为国内的农药原药厂家、其他化工厂等，主要采用直销模式；二甲戊灵制剂由于主要面对终端消
费市场，终端客户较分散，公司采取国内农药行业的通行做法，即经销商销售模式。公司对于经销商
并没有特别的管理政策，对于其销售价格、销售区域的划分等均无特别约定。b.国外销售模式

公司出口的自产产品主要为4-硝等农药医药中间体、二甲戊灵原药以及制剂，出口的国家和地
区包括欧洲、美洲、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目前公司也在积极开拓境外新市场和新客户。公司已
经与境外客户建立了稳定的供销关系，中间体、二甲戊灵原药直接销售给境外的农药生产商，再由其
进行进一步加工后进行销售；二甲戊灵制剂主要销售给境外农药贸易公司。公司出口业务中，客户
大部分以信用证方式及电汇方式付款。

（5）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外部驱动因素：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积极发展环保、低毒、高效农药为公司扩大业务规

模提供了外部需求环境；
内在驱动因素：公司依托人才、技术、品牌、研发等综合优势，公司已具备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这是公司主营业务实现持续稳健增长的内在源泉。2、农药出海业务
（1）农药出海业务基本情况及市场地位①宁波捷力克是国内领先的农药出口企业
公司的农药出海业务主要依托子公司宁波捷力克开展。作为农药出口企业，捷力克在全球 79

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销售渠道。依托自主登记的业务模式，捷力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享有渠道优
势和议价能力，其农药出口额在国内同类企业中处于领先水平。2023年、2024年，捷力克在中国农
药工业协会发布的“年度中国农药出口额Top50”评选中，分别名列第45位、第44位。若仅统计榜单
中以农药贸易为主的企业，捷力克连续多年排在前十位，是国内领先的农药出口企业。②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和出口国，农药出海业务规模和潜力巨大

我国是全球原药制造中心，依托齐全的化工产业链配套以及工程师红利，我国拥有涵盖科研开
发、原药生产、制剂加工、原材料、中间体配套、毒性测定、残留分析、安全评价及推广应用等在内的较
为完整的农药工业体系。目前，全球约有70%的农药原药在我国生产，我国农药产品出口至180多个
国家和地区。2024年我国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合计进、出口数量分别为 19.33万吨和 296.63万
吨，为世界第一大农药出口国。在发展中国家逐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拉美、非洲及亚洲部分
地区作物保护市场快速增长，我国的农药出海业务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

（2）公司农药出海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如下：
产品种类
除草剂
杀虫剂
杀菌剂

细分产品
草甘膦、百草枯、2,4-滴、麦草畏、二甲戊灵、酰胺类、三嗪类等

吡虫啉、毒死蜱、阿维菌素、高效氯氟氰菊酯、联苯菊酯等
多菌灵、代森锰锌、百菌清、甲霜灵、嘧菌酯、戊唑醇、苯醚甲环唑等

（3）公司农药出海业务的上下游产业链
公司农药出海业务上下游产业链如下图：

（4）公司农药出海业务的经营模式
公司的农药出海业务主要为农药产品的国际登记及销售。①采购模式
捷力克主要采取“以销定采”的采购模式，主要向境内农药生产企业采购农药原药及制剂产品，

涵盖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等多个产品种类。经过多年的业务积累，捷力克与国内众多大型农药生
产厂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依靠自身的对外销售渠道，根据目标客户的需求在境内采购质
量可靠的产品，起到了国外客户与国内生产厂家的桥梁作用。销售人员获取订单后，直接向供应商
进行采购，达到对市场及价格变动快速反应的目标，并可合理控制库存。随着渠道的进一步下沉，捷
力克开始逐步开展少量面向当地零售店的终端业务（如加纳），根据当地终端市场情况，进行产品采
购。②销售模式

捷力克设有海外事业部、市场部、技术与法规事务部等部门，主要负责市场开拓、维护及产品登
记等相关工作。农药作为特殊的商品，世界各国普遍执行农药登记管理制度，即若要在某国销售农
药原药或制剂，必须符合该国对农药的成分、毒理、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要求，并取得该国农药主管部
门颁发的农药登记证书。

捷力克综合目标市场需求、自身技术能力等因素，选取部分国家及部分产品进行农药产品自主
登记，与传统的出口模式形成互补。在境外销售中，捷力克采用农药产品传统出口模式与农药自主
登记模式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两种模式可以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传统出口模式为自主登记模式下
的产品销售提供了坚实的客户基础，而丰富的农药产品自主登记不仅大大提高了捷力克的品牌知名
度，也能以更丰富的产品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需求，从而更有利于农药产品传统出口业务的开拓。a.农药传统出口模式

在农药传统出口模式下，捷力克主要作为原药或大包装制剂供应商将产品出口给持有当地市场
农药产品登记证的客户，由相关客户进行分装或复配成制剂后进行销售。国内绝大多数农药出口企
业采取该销售模式，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产品利润率相对较低。b.农药自主登记模式

自主登记模式下，捷力克自身或通过其控股的在目的国注册的境外公司，进行农药产品登记并
持有农药登记证。凭借在相关国家拥有的农药产品登记证书，捷力克在与客户的合作沟通过程中处
于相对主动的地位，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市场特点灵活选择销售渠道，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能够满
足目标地区各种农户的需求偏好，对农药市场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自主登记业务模式下的产品利
润率相对较高。

（5）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外部驱动因素：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和出口国，而发展中国家有需求实现农药现代化，需

要农药出口企业作为生产国和使用国的桥梁；
内在驱动因素：捷力克长期在海外农药市场进行渠道深耕，在全球农药流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

专业经验和营销网络优势，捷力克持有数量众多的海外农药登记证，为企业带来更强的议价能力和
更主动的市场地位。3、碳五新材料业务

（1）碳五新材料业务基本情况及市场地位
公司子公司铜陵贝斯美“年产8,500吨戊酮系列绿色新材料项目”（以下简称“戊酮装置”）、“年产12,100吨环戊烷系列绿色新材料项目”（以下简称“环戊烷装置”）已分别于2024年、2025年正式建成

投产，依托戊酮、环戊烷装置，公司在国内碳五综合利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戊酮装置拥有正戊烯产能 4,000吨/年、3-戊酮产能 5,500吨/年、2-戊酮产能 3,000吨/年，并联产
环戊烯、醋酸甲酯等产品。装置投产后，不但可以满足公司二甲戊灵生产的3-戊酮需求，实现关键原
材料自产，还新增正戊烯、2-戊酮、环戊烯等精细化工产品。环戊烷装置拥有环戊烯8,000吨/年、环
戊烷4,100吨/年，为公司碳五产业链延伸式发展的迈出重要一步。公司坚持既定战略，积极向产业
链下游延伸，以戊酮装置、环戊烷装置为切入点，向碳五新材料领域进行深入布局和发展。

除已正式投产的碳五装置外，公司“年产20,000吨特种醇系列绿色新材料项目”（以下简称特种
醇项目）目前已进入建设阶段，预计将于2026年内建成投产。特种醇项目建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实
现碳五产业链延伸，以戊酮项目部分产品为原材料，生产正己醇、异构十二醇等碳六产品。正己醇、
异构十二醇是增塑剂、香料、洗涤剂、表面活性剂等多种精细化工品的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化工、石
油、冶金、纺织、采矿、建筑、橡胶、皮革、造纸、医药卫生、日用化工等行业，应用场景多样，下游需求量
大，助力公司实现由有机化工中间体逐步向终端应用领域的扩展。

（2）公司新材料业务目前主要产品及用途如下：
序号

铜陵贝斯美（碳五新材料）
1
2
3
4
5
6

产品名称

3-戊酮
2-戊酮
正戊烯
环戊烯
环戊烷

醋酸甲酯

用途

是二甲戊灵产业链中生产戊胺的关键原材料之一
主要用途是用于生产涂料添加剂、交联剂、医药、工业溶剂等

主要用途是生产农药、防腐剂、保湿剂等
主要用于生产香料、电子化学品、维生素等

主要用途是制冷剂、发泡剂等
主要用途是做溶剂、萃取剂等

（3）公司新材料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公司新材料业务的主要产品为碳五类新材料，上下游产业链如下图：

（4）公司新材料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当前碳五新材料业务主要为3-戊酮、2-戊酮、正戊烯、环戊烯、环戊烷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①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独立的采购部门，负责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相关设备的采购工作。公司会根据原

材料价格变动情况采用储备采购等措施，有效降低了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②生产模式
公司采购核心原材料间戊二烯后，通过加氢、酯化、酯交换、脱水等化学反应生成3-戊酮、2-戊

酮、正戊烯、环戊烯、环戊烷等产品。③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3-戊酮、2-戊酮、正戊烯、环戊烯、环戊烷、醋酸甲酯等产品。公司生产的3-

戊酮主要向母公司绍兴贝斯美销售，用于继续加工成戊胺并进一步用于生产二甲戊灵；其他产品主
要通过直销模式或者与经销商合作的模式进行对外销售。

（5）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外部驱动因素：碳五综合利用提升潜力巨大，高端碳五产品存在大量进口替代需求；
内在驱动因素：公司依托人才、技术、研发、先发等优势，建设国内领先的间戊二烯综合利用装

置，并以戊酮装置为切入点进入碳五新材料领域进行深入布局和发展。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25年末
3,299,118,245.28
1,714,641,287.54

2025年
1,523,432,035.13
24,068,748.47

20,200,231.78

57,271,945.90
0.08
0.08
1.60%

2024年末
3,162,753,792.68
1,708,001,408.54

2024年
1,328,260,907.08
-32,864,626.71

-36,036,099.24

17,062,870.87
-0.09
-0.09
-1.9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4.31%
0.39%

本年比上年增减
14.69%
173.24%

156.06%

235.65%
188.89%
188.89%
3.57%

2023年末
2,923,657,525.69
1,674,174,555.36

2023年
699,190,595.82
88,410,809.90

84,635,209.07

113,446,609.28
0.24
0.24
5.4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422,528,336.57
25,981,547.72

24,088,087.49

-9,114,632.96

第二季度
353,603,684.44
8,724,810.47

8,782,009.40

-13,214,751.83

第三季度
334,181,271.01
-3,539,673.87

-3,762,050.39

97,887,827.35

第四季度
413,118,743.11
-7,097,935.85

-8,907,814.72

-18,286,496.6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R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宁波贝斯
美投资控
股有限公

司
江苏熙华
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江
苏熙华青
禾 2 号 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王奇峰

宁波君安
控股有限

公司

钟军海

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
亨实投资
合伙企业
（ 有 限 合

伙）

吴继铭

刘志铭

上海熠洋
尚源企业
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 有 限 合

伙）
上海幂数
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幂数
锡 泰 3 号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7,238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3.02%

5.35%

3.05%
2.26%
2.00%

1.34%

1.00%
0.78%

0.73%

0.66%

宁波贝斯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江苏熙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熙华青禾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钟军海、吴继铭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17,585

持股数量

83,118,980.00

19,324,888.00

11,010,000.00
8,178,413.00
7,220,000.00

4,831,315.00

3,613,000.00
2,833,300.00

2,652,251.00

2,386,02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冻结

质押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41,328,000.00

0.00

0.00
8,178,400.00
5,415,000.00

0.00

2,709,80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1358 证券简称：兴欣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2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1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

（星期二）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星期二）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拓展路2号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楼二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叶汀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5 人，代表股份 80,473,1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1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80,306,1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8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167,0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
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0人，代表股份 7,209,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5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7,042,7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16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代表股份167,0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71,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7,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6%；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71,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7,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6%；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71,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4%；反对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7,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9%；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00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71,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7,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6%；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5.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06,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7,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关联股东叶汀、吕安春、绍兴上虞璟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鲁国富回避表决。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6.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有关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71,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7,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7%；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7.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71,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7,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6%；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7,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反对1,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7,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关联股东叶汀、吕安春、绍兴上虞璟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鲁国富、沈华伟回避表决。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星洁、胡振楠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6-016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股东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诚公司”）函告，获悉金诚公司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质押数量(万股)

2,500.00

2,5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64%

7.6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9%

2.09%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

是否为补充质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6年4月20日

-

质押到期日

质押期限至其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

质权人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质押用途

经营业务需要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质押手续办结后，金诚公司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27,080,749
327,080,749

持股比例

27.35%
27.35%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股)

109,375,000
109,375,000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股)

134,375,000
134,375,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41.08%
41.08%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1.24%
11.24%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股)

0
0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股)

0
0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0%
0%

注：（1）上述表中“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本公告中公司总股本数据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的股份总数1,195,895,387股。
公司第一大股东金诚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亦不会出现平仓风险。公司将持续 关注金诚公司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股票代码：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子公司完成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2月 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东证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复函》（机构司函
[2026]221号），对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5亿港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东证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证国际”）事项无异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披露的《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2026-005）。
近日，公司收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出具的《公司注册证明书》（编
号：80220046），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证国际完成注册。基本信息如下：
中文名称：东证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Northeast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生效日期：2026年4月17日
登记证号码：80220046-000-04-26-0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3021 证券简称：兆威机电 公告编号：2026-027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
并投资建设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
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灵巧手及微型驱动系统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本次投资”），项
目投资总额约为8亿元人民币（含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最终项目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10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关于公司拟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
投资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近日与深圳市宝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签署了《宝安区重点产业类项目产业发展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或《本协议》）。
三、《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宝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乙方：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地块情况
地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宗地编号为A317-0592，总用地面积 18800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940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普通工业用地，土地出让年期为30年。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
7.36亿元。上述地块基本情况与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一致的，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
其补充合同约定为准。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根据深圳市产业发展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为乙方的产业

用地项目提供指导性服务。
2、甲方应当对乙方实行全年期考核监管，在乙方于本协议约定项目建成投产后 1年内、首个 5

年监管期、首个 5年监管期后每隔 5年、出让期届满前 1年内对本协议约定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核
查，如乙方未达到本协议承诺和有关约定的，甲方可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追究乙方责任。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当遵循《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按

期全面履行本协议承诺和有关约定，积极推进本次投资建设。本宗地只能用于本协议中约定项目的
建设。

2、乙方承诺：本次投资项目原则上应自竞得用地后1.5年内开工建设，3.5年内全部建成，最终以
乙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为准，竣工验收后1年内投产；本次投资项目固定
资产投资不低于7.3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7800万元/万平方米；项目投产后第1年、每隔5
年、出让期届满前1年，产出效率应达到协议约定标准；产值能耗不高于协议约定的标准；项目投产
后每隔5年、出让年期届满前1年的纳税金额应达到协议约定标准。

3、相关限制：（1）乙方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100%的建筑面积在全年期内不得转让，
允许一定比例用房租赁给产业链相关企业，出租比例不超过建筑面积的20%；（2）乙方取得的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允许抵押，但应以宗地内的所有建筑物进行抵押，且抵押金额不得超出合同剩余
年期地价与建筑物残值之和；（3）乙方在全年期内不得以股权转让或变更等方式变相转让建设用地
使用权以及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如因经营需要，在不导致控股权和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提下，经乙方书面报告甲方后可进
行股权调整。

（四）履约核查内容及违约责任
1、履约核查内容及一般违约责任：甲方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按照本协议约定及《管理办法》规定内

容，对乙方实行全年期考核监督，进行履约情况核实核查。若乙方未通过履约核查的，甲方有权责令
其限期改正，限期未改正的，甲方可按照本协议约定及《管理办法》规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实施严
重失信行为的，按照相关规定将乙方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会同各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对乙
方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实施失信惩戒措施。根据本协议，乙方存在违约情形需支付违
约金的，应自甲方出具核查不合格通知书，或者违约通知书之日起20个自然日内缴纳违约金；未如
期足额缴纳违约金的，未缴纳部分的逾期利息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息，直至缴清违
约金及利息为止。

2、违反投资强度的违约责任：项目建成投产后，经核查，乙方投资强度未达到本协议约定要求
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补足固定资产投资额，并支付固定资产投资不足部分的5%作为违约金；
核查不合格满一年经再次核查仍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固定资产投资不足部分的10%作
为违约金，直至投资强度达到约定要求为止。

3、违反土地产出效率承诺的违约责任：项目建成投产后，经甲方核查，除因不可抗力外，乙方第1
年、每5年及出让期届满前1年实际累计纳入深圳市宝安区的统计核算的产出效率未达到本协议承

诺值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产出效率不足部分的1%作为违约金。核验不合格满一
年经再次核查仍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产出效率不足部分的2%作为违约金，直至核查产
出效率达到约定要求为止。

经甲方核查，除因不可抗力外，乙方连续两个考核期纳入深圳市宝安区的统计核算的产出效率
未达到本协议承诺值要求，甲方有权提请土地主管部门解除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地上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残值方式补偿。

4、违反产值能耗承诺的违约责任：项目建成投产后，经甲方核查，除因不可抗力外，该项目每年
产值能耗未达到本协议承诺值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产值能耗超标部分能耗费用的
10%作为违约金。核验不合格满一年经再次核查仍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产值能耗超标
部分能耗费用的 20%作为违约金，直至核查产值能耗达到约定要求为止。

5、违反税收强度承诺的违约责任：项目建成投产后，经甲方核查，除因不可抗力外，该项目的税
收强度未达到本协议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税收贡献不足部分的1.5倍作为违
约金。核验不合格满一年经再次核查仍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税收强度不足部分的2倍
作为违约金，直至核查税收强度达到约定要求为止。

6、违反出租、转让物业约定的违约责任：在土地出让年期内，经甲方核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
出租物业的，甲方有权按照乙方违约出租物业租金收入的2倍支付违约金。

违反本协议约定转让本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建筑物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乙方逾
期未改正的，经宝安区政府审定后，甲方有权提请土地主管部门解除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
地主管部门有权无偿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残值方式予以补偿。

7、违反权利限制的违约责任：在土地出让年期内，经核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管理办法》规
定，擅自转让或变更股权、需经甲方同意而未经同意调整股权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并有
权要求乙方按照该地块出让价款的20%支付违约金。乙方逾期未改正的，经宝安区政府审定后，甲
方有权提请土地主管部门解除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主管部门有权无偿收回建设用地使
用权，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不予补偿。

8、违反抵押限制的违约责任：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内，经核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进行
抵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该地块出让价款的20%支付
违约金。

9、违反报告、配合义务的违约责任：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内，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相
关书面报告、如实提供材料以及配合核实核查义务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乙方拒不改正
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该地块出让价款的1%支付违约金。

（五）退出机制
1、主动退出。乙方因自身原因终止本次项目投资建设，向土地主管部门提出终止履行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并申请退还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的政府批准后，退还部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补偿方式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予以明确。

报经原批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政府后未获批准的，乙方应继续履行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拒不履行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无偿收回。

2、强制退出。出现法律法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解除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情形的，土地主管部门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收回建设用地
使用权和处置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以及整体生产经营规划安排，公司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建设灵巧手

及微型驱动系统产业园项目，符合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对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增强公司核心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等具体情况妥善

安排资金使用，项目建设、投产及生产经营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短期内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建设项目尚需办理项目备案、环评审批、建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实施

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及地方政策、审批进度等因素影响，存在项目无法按时推进、顺延、变

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本次建设项目的投资金额为基于当前条件的预估数，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
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如未来投资项目业务或规划发生调整，该预估数存在调整的可能性，公司
将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投资。

3、本次建设项目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周期，预计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本次投资建设项目尚未签订《深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公司将根据项目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宝安区重点产业类项目产业发展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26-015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1日（周二）下午13: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6年 4月 21日上午 9:15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581号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40 人，代表股份 326,860,8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313%。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昊、
张琦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代表股份316,380,7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6534％。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334人，代表股份10,480,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779%。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335人，代表股份10,831,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341%。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436,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2%；反对 34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2%；弃权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06,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0835%；反对34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33%；
弃权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32%。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495,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1%；反对 28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8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65,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6236%；反对28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04%；
弃权8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46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490,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7%；反对 28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弃权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60,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5820%；反对2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18%；
弃权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562%。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327,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8%；反对 45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7%；弃权8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297,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0734%；反对4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61%；
弃权8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405%。
5、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490,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6%；反对 28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弃权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60,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5774%；反对2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18%；
弃权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608%。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434,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6%；反对 28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1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04,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0659%；反对28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04%；
弃权1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037%。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7,984,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45%；反对8,794,

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05%；弃权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8.0509%；反对 8,794,0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1929%；弃权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562%。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203,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046%；反对 54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37%；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203,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2046%；反对5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37%；
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617%。

该议案关联股东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胡智彪、胡智雄、胡浩亨、胡敏超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093,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78%；反对8,684,

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70%；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6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0563%；反对 8,684,5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1820%；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617%。

9.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38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7%；反对 389,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弃权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359,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6440%；反对38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52%；
弃权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608%。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3名独立董事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李昊律师、张琦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年度股东会，对股东会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